武汉菲凡士建材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编号:KT

耐磨地坪工程施工合同

甲方：

乙方：武汉菲凡士建材有限公司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签定本补充合同。

第一条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2.工程地点：                                           
3.颜色及类型：                                     

4.工程面积：             (结算时根据实际施工面积和数量进行核算，实际施工面积不能小于合同面积5%以上，小于部分则按相应的合同价款的50%补偿给乙方。)
5.工程单价及总造价：                                          

6.施工工艺:      ①  去除浮浆 ②  撒布材料 ③  圆盘作业 ④ 机械镘作业 ⑤ 表面磨光作业                                          

第二条  合同期限
1．本合同单项工期预计为      天(在30天内待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回复后日历天从开工之日算起)

2．本工程开工期预计     年    月    日, 完工期预计      年    月    日。

如遇下列情况,工程工期相应顺延：

1．甲方在合同规定进场前一天，未能将待施工区域场地交给乙方，或有非本项目服务人员及物品进入或存放于待施工区域。

2．甲方应提供的电源、水源等设施未能接通，影响乙方正常工作。

3．在施工过程中停电连续三个小时以上，或有房屋漏水、渗水、进水而阻碍项目进行。

4．天气影响、一些突发事件以及其它影响合同的条款的情况出现。

5．因甲方未按合同规定支付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而影响施工进度时；
第三条 双方责任

甲方责任

1.1甲方指定                 为本工程项目负责人，负责本合同的履行，并指定

Email:               为联系方式。

1.2合同签订后,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施工图纸。在开工前三天,甲方须完成接通水电的工作,施工所用水费、电费由甲方承担,并保障乙方正常的施工条件。

1.3施工期间,不得安排交叉施工；如因以上原因而引起的质量问题及影响工期的责任，均由甲方承担，并赔偿乙方相应误工费。

1.4乙方材料进场时，甲方应提供一间便于管理的房间，供乙方存放材料及工具；且对乙方过程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方便。

1.5因甲方工程进度款没有按期支付而造成的工程延期由甲方负责。

1.6甲方应保障乙方在工程地点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如造成的工程延期或乙方损失由甲方负责。

2、乙方责任

2.1乙方指定                 为本工程项目负责人，负责本合同的履行，并指定

Email:  6384777@qq.com  为联系方式。

2.2乙方保证施工的耐磨地坪表面应平整光滑，耐磨，无起壳，无明显色差，（注：出现网纹为正常现象）乙方向甲方提供有关验收前期资料。

仓与仓收边平直，手摸无明显高低感；阴阳角，倒角等复杂地形的处理，不能有遗漏及不平整现象。质量标准符合JC/T906-2002耐磨地坪行业标准。
2.3乙方按照双方协商的工艺施工,并保证选料合格；
2.4乙方在施工过程中应遵守甲方的厂纪厂规；

施工配合：

3．1由于耐磨材料施工与水泥地坪浇筑几乎是同时进行，为保证耐磨层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混凝土浇筑应作好配合；

3．2模板设置应平整坚固，模板以6米为宜，并涂脱模油，用水平仪随时检测模板标高，对偏差处应及时调整；

3．3混凝土强度不低于C25，且尽可能小的水灰比；

3．4使用插入式振捣棒和平板式振捣器作业，振捣后使用水平仪检测模板水平情况，对偏差部位进行调整；

3．5使用较重的钢制长辊（钢辊应宽于模板）多次反复压，并保持钢模洁净，使地坪平整，无法使用钢辊作业部位，应用刮尺整平；

3．6对泌水严重部位，应用橡胶管去泌水；

3．7卸模最好等耐磨面层完成第二天进行，第三天由建筑方切伸缩缝；

3．8在乙方施工期内，不安排交叉施工，并应负责对乙已施工好的地坪进行保护与养护。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本工程保修期      个月,其间由于乙方施工原因造成质量事故者,由乙方负责返修;由于甲方人为机械损伤或其它原因,如地面有油污而造成的质量问题，由甲方负责。

2.因甲方原因拖延工期给乙方造成费用增加或其它损失（如人工费），由甲方承担。
3.乙方施工完工     天内，甲方应及时组织验收，逾期未验收或未经验收而提前投入使用者，视作通过验收。

4.当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进度款未按期支付时，乙方有权停止施工。
第五条   质量保证

5.1以项目完成之日起计算，乙方提供保修期限为          个月整。

5.2保修期内，凡符合保修范围的，乙方提供免费维修；不符合保修范围的，乙方维修收取工本费。

5.3保修期后，乙方提供优质跟踪服务，承诺的使用年限内，维修收取工本费。

5.4以下情形导致的质量问题，不在保修范围内，甲方不能借此影响对乙方的付款：

5.4.1 在上一道工序未完全达到要求时，甲方要求乙方赶工或现场交叉施工而影响质量；

5.4.2甲方要求乙方赶工或施工时现场有其它交叉施工，影响工程质量；

5.4.3 水泥地坪质量问题：如水泥强度标号不够，水灰比不够，塌漏度超过范围等引发问题；

第六条   工程款支付与结算（若是建筑方无法评估信用，企业应先支付95%工程款。）

6.1合同签字生效，甲方在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    % 的工程预付款。计：            
6.2乙方工程施工到总量   %时，甲方向乙方支付到合同总额的    % 的工程进度款,共计: 

6.3乙方工程完工后甲方应在三天内组织验收决算，逾期未验收或未经验收而提前使用者，视作通过验收。从验收之日起一个星期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到工程总额的97%，余下3%作为质量保证金，在验收之日起一年内，工程没有产生非人为因素造成的质量问题后支付结清。

6.4汇款以电汇到乙方指定账户到账金额为准，如现金支付以甲方付款证明和乙方收据为准。

6.5若出现工期超过30天的情况，则按每月实际施工量结算。

6.6甲方每年提供    元的维护费用，乙方每年定期为所做工程进行维护。
第七条   有关伸缩缝处理方法
明缝处理：29元/m，若后期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维修责任；
第七条   合同生效与终止

8.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鉴章传真件具同等法律效力。

8.2 双方办理验收结算后，本合同即告终止（保修条款除外）。

第九条 附则

9.1 双方往来函件需指定特定邮箱或传真，且函件内容需在指定时间内回复，如不回复，则视作认可本函件所述内容。

9.2 未尽事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或双方协商解决。

9.3 本合同壹式贰份，由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武汉菲凡士建材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支行

帐号：                               帐号：3202009009200034388

电话：                               电话：027-87676991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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